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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 函
地址：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5樓

承辦人：唐正雯

電話：02-27208889轉7023

傳真：02-27228188

電子信箱：DL-00320@mail.taipei.gov.

tw

受文者：臺北市政府人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20日

發文字號：北市勞就字第1110113794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勞動部函及民眾遭受性騷擾之申訴案件移送管轄機關標準作業流程各1份 

(20337473_1110113794_1_ATTACH1.pdf、20337473_1110113794_1_ATTACH2.

odg)

主旨：函轉修正「民眾遭受性騷擾之申訴案件移送管轄機關標 

準作業流程」一案，請查照。

說明：依勞動部111年4月12日勞動條4字第1110140286號函辦

理。

正本：臺北市政府人事處、臺北市就業服務處、臺北市勞動檢查處、臺北市勞動力重建

運用處、臺北市職能發展學院

副本：

檔　　號:
保存年限:

人事處 1110420

*AQAA1113003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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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頁，共 1 頁

勞動部 函
地址：100011 臺北市中正區館前路77號9

樓

承辦人：吳炎烈

電話：(02)8590-1219

電子信箱：gfl995837@mol.gov.tw

受文者：臺北市政府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1年4月12日

發文字號：勞動條4字第111014028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A17000000J_1110140286_doc3_Attach1.odg)

主旨：有關「跟蹤騷擾防制法」定於本(111)年6月1日施行，本

部配合修正「民眾遭受性騷擾之申訴案件移送管轄機關標

準作業流程」(如附)，請於該法施行前加強相關宣導，並

轉知所屬知照。

正本：銓敘部、內政部、衛生福利部、教育部、國防部、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科技部

新竹科學園區管理局、科技部中部科學園區管理局、科技部南部科學園區管理

局、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

副本：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

檔　　號:
保存年限:

臺北市政府 1110412

*AAAA1110113794*



民眾

教
育
部
、
局
(
校
長
為
行
為
人
時
)

學
校
(
性
別
平
等
教
育
委
員
會
)

社會
局
（被
申訴
人為
加害
人所
屬單
位最
高負
責
人）

警察局 加害人
所屬單位

教育部、局

無法判斷性騷擾事件適用何種
法規及應向何機關申訴

可就近向社會局、教育局、勞工局
及警察局任一單位提出申訴時

收文單位認案
件屬其管轄

收文單位認案
件非屬其管轄

續以處理

依機關內部分
文原則或協調
機制，與相關
單位溝通後釐
清收文單位

2日內由秘書長或副
秘書長指派主席、受
理單位邀集相關單位
召開會議協調處理

處理性騷擾事件之相關法令
及申訴處理程序

 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工作平等法

A.受僱者執行職務時
遭受任何人之性騷擾
事件（包含雇主本身
為加害人）或雇主對
求職者之性騷擾事件

B.性騷擾事件之
一方為校長、教
師、職員、工友
或學生，他方為
學生

  雇主

非屬A及B二類之性

騷擾事件

社會局

地方縣市政府性騷擾防治委員會認定

警察局社會局教育部、局勞工局

得
以
判
斷

得以判斷

得以判斷

無法
判斷

無法判斷

民眾遭受性騷擾之申訴案件移送管轄機關標準作業流程

註1：民眾遭受國防部所屬人員（含國軍官士兵、國防部聘僱人員及軍校學生）性騷擾事件，或上述人員遭遇性騷擾時，可向國防部免付費性別暴
力求助服務專線洽詢，服務電話：0800-885-113。

註2：民眾遭遇公務人員性騷擾或公務人員於執行職務遭受性騷擾事件，可逕洽公務人員服務機關之性騷擾申訴處理委員會。
註3：受僱者遭受職場性騷擾，可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27條、第28條、第29條相關規定，向法院請求民事損害賠償。
註4：依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規定，意圖性騷擾，乘人不及抗拒而為親吻、擁抱或觸摸其臀部、胸部或其他身體隱私處之行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十萬元以下罰金。前項之罪，須告訴乃論。如被害人有遭受前開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之情事，請受理處理人員
可協助提刑事告訴，以保障被害者權益。

註5：配合「跟蹤騷擾防制法」定於111年6月1日施行，本流程納入相關申訴處理程序。

  勞工局

被害人之
職業安
全、職場
防制教
育、提供
或轉介當
事人身心
治療及諮
商等相關
事宜

跟蹤騷擾防制法

勞工局
(雇
主
本
身
為
加
害
人)

性騷擾防治法

勞動部(職業安
全衛生署)及勞
動檢查機構

跟蹤騷
擾涉及
性別工
作平等
法之申
訴及處
理


